
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及

子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借款、开

具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应收账款保理、并购贷款、项目贷款、固定资产贷款、融资租赁等。上

述综合授信额度有效期自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2026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具体情

况如下：

1、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将授信额度在不同银行等金融机构间进行调整，并依据实际资金需求向相关银

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最终金额仍需公司与各家银行等金融机构进一步协商后确定，相关融资事项以正

式签署的协议为准；

2、上述额度项下的具体授信品种及额度分配、授信的期限、具体授信业务的利率、费率等条件及和抵

押、担保有关的其他条件由公司与授信银行等金融机构协商确定。

3、公司视经营需要在授信额度内进行融资，事后向董事会报备，公司董事会不再逐笔形成决议。授信

额度有效期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4、本次授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并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

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办理在上述授信额度内的相关手续并签署一切授信相关法律文件，授权期限有效期与授

信额度有效期一致。

特此公告。


